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8 号）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已经 2012 年 3 月 6 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

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 施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 2009 年 9 月 8 日 公布的《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骆琳

二○ 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工作，加强对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工

作的监督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用人单位（煤矿除外）工作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

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并接受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煤矿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职业病危害项目，是指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项目。

职业病危害因素按照《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确定。

第四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实行属地分级管理的原则。

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及其所属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项目，向其所在地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项目，向其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



第五条 用人单位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时，应当提交《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表》和下列文件、资料：

（一）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

（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分布情况以及接触人数；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六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同时采取电子数据和纸质文本两种方式。

用人单位应当首先通过“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进行电子数据申报，同

时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加盖公章并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按照本

办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连同有关文件、资料一并上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

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受理申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报文件、资料之日起 5个工

作日内，出具《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

第七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条规定向原申报机关申报

变更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

（一）进行新建、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或者技术引进建设项目的，自建设

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 30 日内进行申报；

（二）因技术、工艺、设备或者材料等发生变化导致原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及其相关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申报；

（三）用人单位工作场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的，

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申报；

（四）经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发现原申报内容发生变化的，自收

到有关检测、评价结果之日起 15 日内进行申报。

第九条 用人单位终止生产经营活动的，应当自生产经营活动终止之日起 15

日内向原申报机关报告并办理注销手续。



第十条 受理申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职业病危害项目管理档

案。职业病危害项目管理档案应当包括辖区内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数

量、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行业及地区分布、接触人数等内容。

第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情况进行抽查，并对职业病危害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用人单位商业秘密

和技术秘密。违反有关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制度，依法受理和查处

有关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行为的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举报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

的行为。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及时、如实地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有关事项发生重大变化，未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报变更

职业病危害项目内容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5千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的式

样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定。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6 月 1 日起 施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 2009 年 9 月 8 日 公布的《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解读

修订的必要性

关键词：不适应

《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对于促进用人单位申报

职业病危害，推动安全监管部门加强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施

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之处。

关键词：过于频繁



一是规定职业病危害每年申报一次过于频繁。“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每年申

报一次”，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使安全监管部门通过用人单位的申报，及时掌握用

人单位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的最新情况。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用

人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对稳定，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及用人单位基本情况等在

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每年一次申报只是申报原来的内容，增加了用人

单位和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负担。

关键词：内容较多

二是要求申报内容较多，多数用人单位难以准确申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申报工作的开展。在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过程中，基层安全监管部门和用人单位

反映，原来的申报内容过于全面和细致，在目前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数量严重

不足的情况下，受制于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工作滞后，多

数用人单位难以准确申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等，这也在客观

上制约了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的开展。因此，应当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

报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27 号）进行必要的修订，使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工作回归《职业病防治法》的立法原意，规定用人单位仅申报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等主要内容，改变申报受制于检测和评价的状况，使申报工作服务于摸

清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底数即可。

主要修订内容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以下简称《申报办法》）与 2009 年的《作

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相比，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修改规章名称

根据修改后的《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国家建立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制度”、第三款“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制定”的规定，将规章名称修改为《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明确申报主体和受理申报的部门

关键词：用人单位，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监机构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申报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工作

场所存在职业病目录所列职业病的危害因素的，应当及时、如实向所在地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申报危害项目。考虑到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一直负责煤矿的职业卫



生工作，为了有利于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开展，保证煤矿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

的连续性，《申报办法》规定，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办法负责煤矿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的监察、管理工作。

改进申报内容和要求

关键词：简化，删除，增加

一是简化申报内容，保留“用人单位的基本情况，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

种类、分布情况以及接触人数”等主要内容。二是删除原办法“作业场所职业危

害每年申报一次”的内容，增加了“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后向

原申报机关进行变更申报”的内容（第八条）。既与新修改的《职业病防治法》

保持一致，保证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的需要，又减轻了用人单位的负担。

提示：用人单位不用每年申报一次，但当职业病危害项目发生重大变化时，

要及时进行变更申报。

增加了举报的内容

关键词：举报，任何单位和个人

为了加强职业卫生工作的社会监督，促进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工作，《申

报办法》规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受理对用人单位

违反本办法行为的举报。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举报用

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规范申报内容和申报程序

根据《申报办法》的修订，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相应修订了《职业病危害项目

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明确了申报内容。为提高申报工作效率，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研发了职业病危害申报与备案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申报系统，

网址：http://www.chinasafety.ac.cn）。用人单位应通过该申报系统进行申报。

申报工作流程为：

1．登录申报系统注册；

2．在线填写和提交《申报表》；



3．安全监管部门审查备案；

4．打印审查备案的《申报表》并签字盖章，按规定报送地方安全监管部门。

安全监管部门收到用人单位报送的纸质《申报表》后，应当即为用人单位开

具《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回执》，并将《申报表》归入职业健康管理档案。

附: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及填写说明

http://10.16.0.50:7001/WeblishFS/Category1/Asset/2012/Apr/16/files_founder_1893219725/2841821945.doc

